东风区住建局2017年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省、市、区政务公开工作要求，由东风区住建局编制。本报告数据统计时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如对本报告有疑问，可与东风区住建局办公室联系（电话：8387009，电子邮箱：dfqjsj@126.com）。
一、概述
  2016年，住建局在区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按照依法公开、真实公开、注重实效、有利监督的原则，不断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常态化，落实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局属科室、下属事业单位均设立了兼职联络员，截至2017年底，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进一步提高了住建系统工作透明度。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情况
  1、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权利运行流程图等均按要求在省权力信息平台予以公开。
  2、主动公开信息的数量35条，公开范围涉及城建、物业管理领域工作进展情况、总结及相关工程竣工验收情况。
  3、主动公开信息的主要分为机构职能、政策文件、业务工作、帮助指南等。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7年度未收到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7年度未收到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引发举报、投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四）涉及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情况
  2017年，东风区人大第十六届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和区政协八届七次会议提案涉及到我局的内容，已办理完结，并逐件答复。
 （五）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情况
  2017年未向群众收取任何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费用。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7年，我单位政务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围绕贯彻《条例》，建立完善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信息等制度规范，推进公开工作的标准化建设不够。二是信息公开的渠道还需进一步扩展，信息公开内容还需进一步丰富和规范。2018年，我局将紧紧围绕中省市和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条例》，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二是继续完善和充实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做到及时增删，确保城建、物业管理等方面信息公开内容的合法、全面、及时。
